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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收集 2024-2025-1 学期二级教学督导

评教信息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全面评价教师课堂教学效果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

养质量，根据本学期教学工作安排，学校将开展收集2024-2025-1

学期二级教学督导评教信息和工作总结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二级教学督导评教工作

（一）评教时间

2025 年 1 月 7 日-2025 年 1 月 10 日 20 时

（二）评教维度

参评人员：各教学单位二级教学督导组

评价对象：本学期承担学校教学任务的各教学单位全体教师

（专任教师和外聘教师）

（三）评教数据收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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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评教由各院（部）二级教学督导组根据《大连职业技术学

院二级教学督导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内相关规定，对本学期

内本院（部）授课教师进行评价，并留存过程性记录及终结性材

料（例如相关会议记录等）。

2.二级教学督导组填写二级教学督导评教信息收集表，进行

统计汇总。并按要求将本院（部）任课专任教师的评教数据，通

过网上评教平台专人上报教学督导中心。收集表详见附件 1 和附

件 2，上报方式见附件 3。

（四）评教要求

1.二级教学督导组的教学评价过程性材料，以及所有评教数

据结果（附件 1、附件 2），应以教学档案形式留档备查。

2.本学期二级教学督导评教采取分数形式，分别将本院（部）

任课专任教师和外聘教师评价分别划分为 A/B/C/D 四个档次，其

中 A 档（90 分及以上）占比分别不超过各自人员基数的 30%（向

上取整）。

注：专任教师 A 档基数范围

（1）各教学单位中专业技术岗——教师系列人员为各教学基

本基数；

（2）各职能部门专业技术岗归属于教学单位的教师系列计入

所属学院基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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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各教学单位中专业技术岗——非教师系列人员不纳入

基数（例学院内教研系列人员）；

（4）各职能部门专业技术岗非教师系列兼课教师不纳入任

何院（部）基数（例校内聘用各部门兼课教师）；

（5）辅导员、组织员系列不纳入任何院（部）基数；

（6）校外外聘教师不纳入专任教师基数。

4.请各教学单位将评教数据（包括领导、教师）进行核对，

确保领导、教师的完整性、准确性。

5.请各教学单位坚持“以评促教、以评促建、客观公正、实

事求是”的原则，结合我校教学工作的实际情况，对教师的教育

教学工作做出评价。

（五）评教完成时间及形式

请各教学单位务必在2025年 1月 10日 20:00前将数据通过

平台上报完成。

大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中心

2025年1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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